
 

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投資補助申請書 
策略性產業/重點發展產業新增投資 

壹、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負責人  統一編號  

公司地址  聯絡人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手機  電子信箱  

貳、產業別 
□策略性產業：促產自治條例第 3 條第       款                    產業 

□重點發展產業： 

  □數位內容產業  □綠色能源產業  □生技醫藥產業  □醫療器材產業 

  □資通訊產業、智慧電子產業      □半導體產業    □電動車產業 

  □符合自治條例第 3 條第     款之策略性產業(                    產業)，且在本市執行

有關技術開發或創新服務並獲中央政府獎勵或補助之研發計畫，其計畫總經費達 3,000 萬
元以上者 

參、投資內容（促產自治條例第 4條第 1項及促產實施辦法第 4條） 
申請當年度及前一年度內之連續 12個月(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新增投資金額新臺幣             元     或     □新聘本國勞工人數      人 

(新增投資金額、新聘本國勞工，請就符合申請規定的項目，擇一填寫) 

並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於本市登記設立公司 

□股票已在證券市場掛牌交易之公司經政府核定於本市設立分公司或研發中心 

□股票在證券市場掛牌交易之外國公司在我國設立之分公司於本市設立營運據點 

肆、申請補助項目（促產實施辦法第 6條~第 9條） 
□融資利息        □房地租金        □房屋稅         □新增進用勞工薪資 

伍、附繳證件及資料 

□投資計畫書電子檔 1 份及紙本 20 份(膠裝、雙面列印、按「篇」加有色隔頁紙)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A.事前揭露】1 份(符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者，應檢附) 

陸、其他事項 

一、申請人提示之文件或申請內容，如有不實或違反促產自治條例、促產實施辦法、公司法、
商業會計法、所得稅法、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及其他相關法令等情事，願負相關法
律責任，並具結。 

二、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2項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申請補助或交易行

為前，應主動據實表明身分關係。又依同法第 18條第 3項規定，違者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5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此  致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申請人 

公司名稱：                          （印鑑章） 

負責人：                            （印鑑章） 


